[bookmark: _GoBack]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7653]1、价格分………………………………………………………………………………………………30分
以进入详评的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30分。
磋商供应商最低磋商报价金额          
磋商供应商价格分 =                             　　        ×30分
                            磋商供应商磋商报价金额  
[bookmark: _Toc28378]2、技术需求响应分…………………………………………………………………………………满分30分
磋商小组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对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进入详评的各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技术需求”响应情况进行独立评审，并按如下计分方式确定得分：
[bookmark: _Toc1239]①技术参数完全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且所有技术参数无负偏离的，得30分；
②非实质性技术指标（非带★技术指标）与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出现负偏差的，不得第①项分，且每有一项扣2分，扣完至技术需求响应分分值为0分为止。
3、技术方案及安装施工方案分……………………………………………………………满分 20分 
根据投标文件中采购需求列明的设计完整性，可行性，技术方案及安装施工方案内容的完整性、可行性等，由评委确定各投标人所属档次并独立打分。
一档（10分）：技术参数、整体设计方案基本满足采购文件需求的，施工方案一般的，项目团队实施能力较强，①投标人针对该项目投入安装作业人数要求2人及以上（安装人员必须为投标人单位职工，需提供安装人员的上岗证复印件）；
二档（15分）：技术参数、整体设计方案良好的，及施工方案较好，项目团队实施能力较强，①投标人针对该项目投入安装作业人数要求4人及以上（安装人员必须为投标人单位职工，需提供安装人员的上岗证复印件）；
三档（20分）技术参数及整体设计方案、施工方案优秀，项目团队实施能力较强，①投标人针对该项目投入安装作业人数要求6人及以上（安装人员必须为投标人单位职工，需提供安装人员的上岗证复印件）；②投标人现有工程师（电气或机电方面）1名及以上，需提供职称证复印件。
注：以上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须提供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项目实施人员交纳的开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如投标人为截标时间前60日以内成立的公司，可以提供投标人与项目实施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代替社保证明复印件；项目实施人员为免缴纳社保人员，提供免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及投标人与项目实施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代替社保证明复印件），否则不予计分。
4、售后服务分…………………………………………………………………………满分20分 
根据投标文件中投标人的售后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方案及投标人售后服务队伍实力技术等情况，由评委确定各投标人所属档次并独立打分。  
一档（10分）投标人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招标要求的，投标单位的售后服务方案和承诺中的维保计划书、安装维保能力、项目实施人员资质及经验、质保期、响应时间、备品备件、服务体系、培训等内容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二档（15分）售后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方案良好，投标单位的售后服务方案和承诺中的维保计划书、安装维保能力、项目实施人员资质及经验、质保期、响应时间、备品备件、服务体系、培训等内容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承诺延长免费维保期或质保期。
三档（20分）售后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方案优秀，投标单位的售后服务方案和承诺中的维保计划书、安装维保能力、项目实施人员资质及经验、质保期、响应时间及应急车辆（提供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原件备查）、制造商在桂林市设有售后服务保障机构（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保障机构相关有效证明文件，可以是营业执照、场地租赁合同或是产权证明）、备品备件仓库、培训等内容满足并优于招标文件要求，承诺延长免费维保期或质保期。
5、综合得分＝1+2+3+4
[bookmark: _Toc16411][bookmark: _Toc19606][bookmark: _Toc9756]三、推荐及确定中标候选供应商原则
（1）评标委员会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若得分相同时，按评标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相同且评标价也相同的由评标委员会按照抽签的方式决定排次次序。
（2）评标委员会可推荐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采购人应当确定评标委员会推荐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3）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或因失信行为被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并依此类推。
（4）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